
次应分析原企业与改组企业在未来的经营中是否会继

续保持这种往来。债权往来的分账应按户头为标准单

位进行，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及处置权受到限制（抵

押、质押等）的资产，不应划归改组企业；划归改组企业

的其他应收款不应包括应收发起人的款项。
3.存货。在一个主营业务整体纳入拟上市改组企

业的改组方案中，存货通常全部被纳入拟上市改组企

业。当然也不排除按业务关联程度和使用部门而将少

部分存货剥离。
4.待处理财产损溢、固定资产清理。应在改制基

准日前，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冲减盈余公积和资本公

积，不足部分冲销资本金，不得将其作为发起人的出资

转入改组企业。
5.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应根据它们的用途及与

具体业务的联系来确定是否进入改组企业。一般认

为，对于那些企业办社会所涉及的非生产性固定资产

及利用程度不高、价值较低的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应

予剥离。
6.土地使用权。无论是作价入股还是采用租赁的

办法处置土地使用权，均应注意是否已获得国家土地

管理部门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实务中应逐宗核对

确认。
7.负债。负债的分账不像资产那样由企业自主决

定，也不像资产那样可按用途、归属部门等明细划分。

若企业发生分立将债务转移，则需提前 3 个月在公开

发行的报纸上至少公告 3 次，并同时自作出分立决议

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只有当债权人在规定的

期限内同意或超出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90 天内债权

人未表示不同意见，企业的债务才可通过分立的形式

将其转移。
属工资性质的负债如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等，应

根据工资费用的比例进行划分。
划归改组企业的其他应付款，原则上不应包含应

付原股东的款项。此外，应付股利也不能划归改组企

业，因为存在“套现”之嫌。
（二）利润表的剥离思路

根据重组方案，按照“收入跟着业务走”的原则将

报告期间进入改组企业的经营业务所实现的收入划归

改组企业；运用以前年度的平均毛利率等指标，将与收

入相配比的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等划归改组企业。
其他业务利润、补贴收入、营业外收支的分账，首

先要考虑其他业务的性质，即是否与改组企业相关；其

次要考虑改组企业成立后是否仍有可能取得该等利润

或收入。

期间费用（营业费用、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的分

账，首先要辨明该等费用的归属，如果属于改组企业相

对应的费用，应划归改组企业；凡不能分清的，应按照

改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原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进行划分。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财务费用不能按借款

余额计算，因余额是时点数。
当附属和联营企业被剥离时，则该项对外投资形

成的投资收益或已收回的投资收益不得划归改组企

业。
所得税分账时，应关注以下方面：①对存在或发生

的会计误差而调整利润表所得税项目，看是否应补交

或退回（应取得税务当局的书面意见），若无需补交或

退回，可将其计入“补贴收入”；②不能对所得税按未来

改组企业先征后返的规定进行可比性或模拟调整；③

凡整体改制的，实际交纳的所得税应全部划归改组企

业；部分改制的，其所得税根据每期的应税所得及法定

税率计算确定。
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若改组企业与存续企业

在改组前存在或发生诸如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以及相

互转移产品或劳务等，在分账时，不能按市场价格对改

组企业的营业收入进行模拟调整，只能按历史成本分

账。
在编制三年或三年又一期基本会计报表时，分账

通常采用逆向推定的方式，即以改组基准日调整后的

资产、负债及净资产明细账的余额为基础，逐步同口径

递向剥离各个特定会计期间的资产、负债及净资产明

细账项，从而得出各个特定时日的资产、负债及净资产

余额。在此基础上，对特定会计期间的损益类项目予

以分账。
（作者单位：岳华 <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

责任 编辑  袁蓉丽

财会动态
首次全国注册税务师

执业资格考试开始报名
首次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将于 6 月

25、26、27 三日举行。考试科目为：《税法（ 一）》、《税法

（二）》、《税务代理实务》、《税务相关法律》、《财务与

会计》。每科考试时间为两个半小时。应考人员须在

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方能取

得注册税务师资格。报名和资格审查工作将于 2 月

进行，各地考生可向当地人事部门考试管理机构报

名并咨询有关考试事宜。
（本刊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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